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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徐森慈善基金会人事管理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深圳市徐森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会”）人员聘用，明确聘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，保护

受聘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聘用关系，根据有

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会实际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会遵循公平、平等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根据本会

业务的发展需要招聘工作人员。 

第三条  本会通过订立聘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关系，订立

的聘用合同遵循合法、公平、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、诚实信用的

原则。 

第四条  本会受聘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； 

2.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； 

3. 具有聘用岗位要求的文化程度、专业知识及工作能力； 

4. 身体健康，能在受聘岗位正常工作； 

5.具有聘用岗位责任要求的其它资格条件。 

第五条  本会招聘人员流程：简历查阅、约见初试面谈、专

业和技能评估、约见复试面谈、综合评价、确定录用人员、通知

招聘结果、按有关政策及双方约定设试用期、试用期满评估考核、

试用期评估考核合格确定正式聘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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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绩效考核 

1. 绩效考核是本会人事管理的核心内容，其主要考核指标

为： 

工作目标——主要考核本年度完成目标任务的数量、质量、

效率和效果。 

综合素质——主要考核品德、能力、敬业和廉洁自律等方面

的表现。 

服务满意度——主要考核服务对象对工作人员在服务态度、

办事效率、依法办事和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满意程度。 

2.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（标

准另行发文）。 

3.考核采取述职和测评两种方式相结合，由理事会组织相关

人员和考核会开展考评。绩效考核每季度举行一次，连续两次考

核不合格辞退（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发文）。 

第七条  薪酬与福利 

员工是本会的主体，薪酬待遇公平、合理、员工的积极性决

定本会的发展。因此，员工的工资福利由理事会统筹研究，在参

考同行业工资水平的前提下决定员工的薪资标准方案。 

本会严格执行国家和深圳市劳动保护法规、落实员工相应的

劳动待遇。 

第八条  本会人事管理机构 

本会秘书处为本会的人事管理执行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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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会理事会为本会秘书长和各部门经理的聘任考核机构，是

本会最高人事审批权。 

本会理事长、秘书长办公室会议为本会普通工作人员招聘考

核机构，承担员工人事审批责任。 

第九条  附则 

1. 本制度自 2017 年 9 月 30 日基金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会议

通过之日起执行，原来的相关管理办法同时废止。 

2. 本制度的解释权属本会理事会秘书处。 

 
 


